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文件
学工字〔2015〕17号


关于做好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有关部门：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工作规范化建设，根据《三江学院关于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的实施意见》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受处分学生完全具备解除处分条件，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班级评议。申请人所在班级召开班委和团支委联席会议，对学生解除处分申请和学生综合表现进行评议，评议通过后交辅导员；

（三）学院鉴定。申请人所在班级辅导员和学院学工负责人对申请人的表现进行鉴定，并签署是否同意解除处分的意见，同意解除的，以学院为单位，连同学生所有思想汇报等材料，报送校学生工作部；

（四）学校审批。学校召开学生处分领导小组会议，集体研究批准处分解除，并报学校主管领导审批；

（五）发文公布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和有关辅导员要高度重视，既要明确要求、严格程序，又要讲清道理、做好深入细致的引导教育工作。

（二）班级评议会上，主持人介绍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受处分后整体表现情况，与会班级干部对该生综合表现实事求是地逐个进行表述，由专人记录，并登记在《三江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》上。

（三）学院鉴定环节，要严格核查学生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，如考察期是否已满、每月主动书面思想汇报是否上交等，综合学生自我鉴定和班级评议记录后形成鉴定意见。

三、材料准备

（一）书面申请。学生本人填写《三江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》相关内容，手写1000字以上自我鉴定。
（二）班级评议会议记录。如表内不够写，可另附页。

（三）思想汇报。受处分后，每月不少于一次的书面思想汇报。

（四）其他材料。能够反映学生受处分后综合表现情况的补充材料。

四、汇总报送

2015年4月30日（周四）前，以院为单位将材料汇总后交学工部学生管理科王雪娇老师。

附件一：三江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

附件二：自我鉴定手写报告（方格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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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三江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学院
	

	专业
	
	班级
	
	辅导员
	

	受处分情况
	20    年    月    日因               受               处分

	
	20    年    月    日因               受               处分

	
	20    年    月    日因               受               处分

	基本情况
	受处分后到现在，已经考察         个月，提交         篇思想汇报。

	班级评议
	时间
	20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地点
	

	
	班委签名
	

	
	团支委签名
	

	
	会议记录：（如不够写，可另附页）

	
	评议是否通过     □是     □否
	会议记录人
	

	学院鉴定意见
	（□同意  □不同意）解除该生处分。

签名（盖章）
20   年    月    日
	纪律处分小组意见
	（□同意  □不同意）解除该生处分。

签名（盖章）
20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（□同意  □不同意）解除该生处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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